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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(i)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25年3月31日呈交有關本公司於
2025年3月31日購回股份的翌日披露報表（「翌日披露報表」）；及(ii)本公司日期為
2025年4月7日有關有意於市場上進行股份購回的自願公告（「自願公告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由於無心之失，翌日披露報表所列事項並不
準確，本公司於2025年3月31日並無進行有關股份購回，相反，本公司控股股東
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知會本公司，其於
同日在市場上購買930,000股股份。本公司將呈交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月份的最
新證券變動月報表，以反映對有關錯誤的更正。

董事會謹此進一步澄清，於自願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於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後完
成股份購回110,536,000股（而非自願公告所披露的111,466,000股），根據2024股
份購回授權最多可購回329,762,600股（而非自願公告所披露的328,832,600股）。

根據2024股份購回授權之股份購回將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、上市規則、公司
收購、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、開曼群島公司法以及所有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持續
進行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何沛霖

香港，2025年4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楊雪崗先生、路小梅女士、李慶華先生、韓勤亮先
生、王年平先生及楊路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國權博士、王引平先生及劉
曉峰博士。


